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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成都高新区进一步落实《关于巩固拓展经济回
升向好势头的若干政策措施》行动计划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做好经济工作决策部署，认

真落实省委、市委工作要求，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，奋力

实现全年目标任务，为“十五五”良好开局蓄势赋能，在衔接落

实《关于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川办规

〔2025〕9 号）基础上，结合成都高新区发展实际，坚持稳中求

进、提质增效，聚焦进一步扩大有效需求、支持行业高质量发展，

特制定本行动计划。

落实“进万企、解难题、优环境、促发展”常态化服务企业

工作机制，强化“摸底—预期—调度—监测—复盘”闭环工作，

全覆盖开展“一对一”上门包保服务。上下协同，多级联动，真

找问题、找真问题、真解决问题，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，增强企

业发展信心，确保服务企业工作走深走实。（责任单位：发改局，

党群工作部、商务文旅局、科创局、电子局、生物局、数字经济

局、公园城市局、交子金融商务局、未来科技城发展局，逗号前

为牵头单位，下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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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，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，紧

抓圣诞、元旦、春节等重点节庆及冬日消费、春日消费等消费热

潮，策划举办“消费+”多元融合的消费促进活动。持续做强“Hi

我图”区级文旅消费品牌，联动交子大道、铁像寺水街以及大源

等热门商圈点位，创新深化“票根经济”，拓展更多“高新游”

经典路线。大力发展夜间经济、首发经济、赛事经济，依托产业

优势创新打造低空消费、数字消费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，

构建区域特色消费品牌。对符合条件的消费新场景运营主体，按

其在 2025 年 10月 1 日至 2026 年期间实际投入的不超过 50%给

予补助，单户企业最高 15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商务文旅局，财

政国资局）

推动房地产业从“规模化增长”向“存量提质”转变，加快

构建房地产双轨制模式，以“市场满足改善需求、保障覆盖民生

底线”为原则，引领建设“好房子”“好小区”“好社区”“好

城区”，促进存量商品房转化供给保租房，全方位解决新市民、

青年人、产业人才等群体的住房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公园城市局）

培育壮大二手车经营主体，支持传统汽车经销商拓展二手车

经销业务，鼓励二手车经销商规范发展，有效扩大二手车销售规

模，促进二手车放心便利交易。对符合条件的二手车经销企业按

其在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6年期间二手车销售额的 0.5％给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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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，政策实施期内单户企业最高奖励 5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

商务文旅局，财政国资局）

推动工业项目加快竣工投产，尽快达规入库实现产值贡献，

打造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空间。大力推进“智改数转网联”新技改，

促进企业设备更新、工艺升级、数字赋能、管理创新，提高制造

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水平。对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

年期间，竣工投产且新增产值达到政策支持标准的工业项目，按

不超过核定项目设备（含软件）投资的 10%，给予单个项目最高

1500 万元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发改局、科创局、电子局、生物局、

未来科技城发展局，财政国资局）

全力以赴稳定工业企业在蓉发展，大力支持企业抢订单、拓

市场、优结构，支持企业更多新项目落地。加强产业链配套协作，

支持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，持续扩大产业规模。加大“明日之星”

企业培育力度，强化腰部托底支撑，增强行业整体抗风险性。对

2025 年和 2026 年生产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且生产规模达到政策

支持标准的工业企业，给予最高 5000 万元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

发改局、科创局、电子局、生物局、未来科技城发展局，财政国

资局）

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，加

快建设项目包装策划，支持企业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和产业园区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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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切实抓好在建项目实施进度，推动企业持续做大做强。（责

任单位：公园城市局）

强化省 18 条”及区级文商旅融合政策宣贯，进一步激发市

场活力，推动产业扩容提质。引导批发业、零售业企业拓展新能

源、新材料、新场景等新领域增长空间，高质量推进业务规模扩

张；鼓励团餐企业争取更多订单，鼓励连锁企业新开门店，扩大

餐饮业经营规模。对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期间，经营规

模比上年同期增长且经营规模均达到政策支持标准的批发、零售、

餐饮企业，在政策实施期内给予最高 200万元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

商务文旅局，财政国资局）

抢抓成都入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机遇，积极

争取政策资金和重大项目支持，面向首发经济、服务消费、知名

IP 跨界联名等领域，加快引育一批优质经营主体，拓展消费新空

间。（责任单位：商务文旅局、数字经济局、交子金融商务局）

鼓励商圈、商业综合体、连锁企业、商业街区、商品交易市

场等转型升级，积极探索采取自营、联营方式统一核算或以新产

业新业态新模式经营，不断实现规模上台阶。（责任单位：商务

文旅局、交子金融商务局）


